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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先進： 

今天 貴委員會召開「空氣污染防制法」公聽會議，本部

受邀列席報告並參與討論，至感榮幸。 

空氣品質改善與國民健康維護，一向為社會大眾高度關

注之核心議題，空氣污染來源眾多，包含各工廠、電廠、機

動車輛、餐飲、露天燃燒等，而空氣污染防制法（下稱空污

法）對於各項污染來源已訂有相關管制規範。 

壹、 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管制作為 

固定污染源是空污管制工作重要的一環，空污法現有管

制工具已針對固定污染源制定完備之管制措施；包含源頭燃

料成分標準、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操作規範、末端排放標準

以及相關定期檢測與連續自動監測規範等，並透過許可制度

整合及預防管理，確保污染源排放符合規定。 

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落實空污法相關管制工作，歷

年來空氣品質已大幅改善，依全國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手動

監測站監測結果顯示，PM2.5年均值從 102 年的 24.0μg/m3，

顯著下降至 114 年的 12.8μg/m3，降幅達 46.7%；另依據我

國最新版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（TEDS 13.0）資料，全國

PM2.5排放量已從 45,903公噸降至 27,562公噸，減少了 40%，

顯示透過落實空氣污染治理，環境品質持續提升。 

貳、 委員提案空污法修正條文草案本部意見說

明 

一、燃料使用為能源管理範疇： 

提案修法內容明定限制、禁止生煤燃料使用及燃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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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組汰煤期程，涉及國家能源供應議題及能源相關法規，

已超越空污法立法規範範疇。 

二、修改許可審查制度影響範圍廣： 

提案修法修改許可證展延有效期間、展延審查期間

操作規定，預期將增加業者及地方政府行政作業負擔，

則我國現行依空污法第 24 條及第 28 條規定，申請固定

污染源設置、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之公私場所，將近

8 千家廠商（約 1 萬 3 千張許可證）以及各地方政府，

皆有可能受到影響。 

三、法制面疑慮： 

本次提案修法除明訂燃煤機組汰煤期程外（第 28

條），亦有要求業者應配合地方主管機關要求改善排放

總量及濃度（第 27 條），或者許可展延時，地方主管機

關可變更許可證內容、附加許可條件、縮短許可證有效

期間、停止操作等規範（第 30 條）。相關修正條文缺乏

法律明確性及信賴保護原則，並恐牴觸相關法律。 

另「地方制度法」對於地方制定「自治條例」已有

規定（如自治條例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政院、中央

各該主管機關核定）、「行政程序法」對於行政處分「附

款」已規範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，並應與該處分之

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等，則提案修法內容，似與「地

方制度法」、「行政程序法」規定不符，建議一併釐清。 

參、 結語 

對於本次委員提案修改空污法生煤管理與許可制度，雖

立意於改善空氣品質，惟法理上涉及逾越能源管理權限及可

能牴觸其他法律規定。本部與地方政府歷年在既有空污法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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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下，合作進行相關管制工作，已使我國整體空氣品質逐年

改善，未來並將持續落實精進各項空氣改善作為，爰建議維

持現行法規，無須修正。 

    以上報告，恭請 指正。 

    並祝主席、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。 


